市城市管理委 市委社会工作部 市机关事务

管理局 共青团天津市委员会 市妇女联合会

关于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天津市生活垃圾

分类志愿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津城管废〔2024〕234号
各区人民政府：

为进一步推动和加强天津市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务工作，持续发挥志愿者在基层治理中的独特作用，引导带动更多群众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养成良好生活习惯，推动垃圾分类成为低碳生活新时尚，促进垃圾分类志愿服务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市城市管理委、市委社会工作部、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共青团天津市委员会、市妇联联合起草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天津市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市城市管理委                 市委社会工作部
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共青团天津市委员会

                                  市妇女联合会

        2024年9月14日

（此件主动公开）

关于进一步推进天津市生活垃圾分类

志愿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

按照住房城乡建设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关于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务发展的意见》（建城〔2024〕34号）要求，为进一步推动和加强天津市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务工作，持续发挥志愿者在基层治理中的独特作用，引导带动更多群众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养成良好生活习惯，推动垃圾分类成为低碳生活新时尚，促进垃圾分类志愿服务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现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对垃圾分类志愿者的重要回信精神，坚持党建引领、统筹推进、社会参与、为民服务，以树立文明风尚为出发点，以培育文明习惯为导向，进一步汇聚各方力量，大力发展垃圾分类志愿服务，健全垃圾分类志愿服务体系，推动形成全民参与垃圾分类的工作局面。

二、加强志愿服务队伍建设

（一）壮大队伍力量。各区依据2022年4月市垃圾分类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的《天津市生活垃圾分类志愿者服务队章程》（以下简称《章程》），继续广泛动员属地党员、团员、青年、妇女儿童、公共机构干部职工等志愿参与垃圾分类工作的人群，充实到本区垃圾分类志愿者队伍中，培育形成垃圾分类志愿服务的稳定力量。

（二）完善组织架构。各区由城市管理部门牵头，会同相关单位，依据《章程》明确的志愿者登记、备案、审核、服务流程，进一步理顺 “区、街（镇）、社区（村）”三级志愿服务体系，确保志愿服务工作顺畅开展。

（三）强化组织培育。有条件的区要建立专业垃圾分类志愿服务组织，通过政策引导、重点培养、项目资助等方式，建立一批活动规范有序、作用发挥明显、社会影响广泛的垃圾分类志愿服务组织。

（四）加强沟通协调。将垃圾分类志愿服务列为天津市重点志愿服务项目，将市区两级垃圾分类志愿服务组织纳入市区两级志愿服务联合会（协会）。参加垃圾分类志愿服务活动时长纳入志愿服务总时长。
三、强化志愿者培训管理

（五）开放服务阵地。各区全面开放辖区垃圾分类处理设施、宣教基地、科普场馆、居民小区和公共机构垃圾分类示范点位等资源，为垃圾分类志愿者提供学习、培训、实践的便利场所和便利条件。

（六）健全培训体系。各区依据市垃圾分类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的《关于组建市区两级生活垃圾分类培训讲师团的方案》和《关于遴选组建区级生活垃圾分类讲师人才库的通知》，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整合相关领域专业人员和社会专家等资源，充实本区“分类讲师”团队，科学制定培训计划，结合工作实际加强日常培训，做到年有计划，季有培训，月有宣讲，周有授课。

（七）加强日常管理。各区要依据《章程》加强志愿者队伍管理，坚持“奉献爱心、服务社会、推动分类、实现自我”的服务宗旨，坚持“党建引领、志愿先行、典型示范、广泛动员、全民参与”的工作思路，通过组织志愿者积极参与各类活动，推动天津市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分类投放、资源化回收利用等工作，厚植天津市高质量绿色发展底色。

（八）抓实评价机制。各区要依据《章程》明确的工作制度，认真登记志愿服务记录，定期对志愿者队伍的服务效果开展评价，突出以精神激励为主的典型宣传和荣誉表彰，不断提升志愿者队伍参与垃圾分类工作的积极性。

四、持续深化志愿服务活动

（九）加强活动统筹。全市各层级志愿服务组织通过市级统筹，以“津彩分呈”为主题，深入机关、社区、学校、商超等地，开展分类宣传系列志愿服务活动。在市分类办组织活动基础上，各区根据属地实际、季节特点、特定节日、重要节点等情况，指导本区志愿服务组织周密制定计划、确定活动主题、突出活动组织、主动下沉基层，自主组织本区“津彩分呈”志愿服务活动。

（十）大力开展宣讲。指导志愿者依托各类宣传平台，线上线下多种渠道，贴近群众家庭、走近群众中间，大力宣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让广大人民群众切实认识到实施垃圾分类的必要性。

（十一）促进习惯养成。鼓励志愿者参与垃圾桶边值守督导和日常巡检等活动，指导居民正确分类投放垃圾，养成垃圾分类好习惯，响应“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光盘行动”、“限塑”等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十二）突出为民服务。鼓励志愿者在积极参与垃圾分类治理的同时，帮助基层单位协调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关注妇老幼等特殊群体需求，充分体现分类志愿者的温情服务。

（十三）引导带动群众。各地要广泛组织开展社会实践和分类体验活动，探索接地气、有活力的垃圾分类志愿服务实践方式，宣传推广易于接受、简便易行的垃圾分类方法，引导带动更多居民参与垃圾分类，提升全社会对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和参与度。

五、不断扩大宣传影响力度

（十四）注重典型引领。各区结合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国际志愿者日等，选树、宣传优秀垃圾分类志愿者和志愿服务队伍，组织优秀志愿者开展基层巡讲活动，不断增强垃圾分类志愿者的荣誉感和自豪感，发挥志愿者和志愿服务队伍的示范带动效应，持续激发广大志愿者参与热情和动力。

（十五）加强成效推广。各区要梳理总结垃圾分类志愿服务工作做法，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先进经验，全方位宣传推广典型案例。充分运用媒体平台，宣传志愿服务活动成效，形成志愿文化认同，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垃圾分类志愿服务，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参与垃圾分类的良好氛围。

（十六）塑造志愿品牌。各区要总结提炼具有地方特色的垃圾分类志愿服务文化，打造具有时代特征、区域特点的志愿服务品牌，提高垃圾分类志愿服务的社会关注度。针对天津文化特色，深入开展“津彩分呈”、“巾帼志愿关爱行”、“美丽中国 青春行动”等品牌志愿服务活动，提高社会关注度。

六、强化保障措施

（十七）提高思想认识。各区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把思想统一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上来。充分认清加强垃圾分类志愿服务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着力推动垃圾分类志愿服务常态化、长效化。

（十八）加强沟通协作。各区城市管理、党委社会工作、机关事务管理、共青团、妇联等相关部门，要依据《天津市志愿者服务条例》《天津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等法规制度文件和各自工作职责，强化统筹推进，加强沟通协作和资源共享，确保措施到位、责任到位、保障到位。

（十九）加大支持力度。各区要切实加大对垃圾分类志愿服务工作的支持力度，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垃圾分类志愿服务活动，实现志愿服务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要根据志愿服务需要，提供必要工作用品和交通、就餐等基本保障，全力维护志愿者合法权益。

　

　

